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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自愿限售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基于对上海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

和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并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2017 年 8 月公司股

东马强先生和李恒先生分别向公司出具了《股份自愿锁定承诺函》，自愿将所持有公司

股份的限售期延长至 2018 年 8 月 14 日；其中：马强先生自愿将所持有可流通股份

5,200,000 股予以限售；李恒先生自愿将所持有可流通股份 1,000,000 股予以限售。本次

股票限售涉及股东所持的股份总数为 6,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84%。 

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备案核准的《关于

上海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限售登记的函》，并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公司本次股份限售登记。 

一、 本次自愿限售股东的基本情况及限售股份 

 

序号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自愿限

售股份数量 

限售期限

至 

1 马强 是 是 5,200,000 2018-8-14 

2 李恒 否 是 1,000,000 2018-8-14 

 合计 6,200,000  



公告编号：2017-046 

二、 本次自愿限售前后股本结构情况对比 

股份性质 
限售前 限售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200,000 8.25 - -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675,000 7.42 3,675,000 5.83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14,766,666 23.44 14,766,666 23.4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24,641,666 39.11 18,441,666 29.27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600,000 24.76 20,800,000 33.02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4,025,000 22.26 15,025,000 23.85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8,733,334 13.87 8,733,334 13.86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38,358,334 60.89 44,558,334 70.73

总股本 63,000,000 100.00 63,000,000 100.00

三、 《股份自愿锁定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现有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马强和董事、总经理李恒先生在出具的《股

份自愿锁定承诺函》中承诺如下： 

“1）自愿锁定本人名下的股份，锁定期间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出售该部分股份；2）

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本人自愿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3）若在股

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

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4）此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若违反上述承

诺给公司或相关方造成损失，承诺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该有限售条件股份

的锁定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正式的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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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

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承诺，不协助上述股东在承诺期内办理违背承诺的股份解限售申请。 

五、 备查文件 

1、《股份自愿锁定承诺函》 

2、《关于上海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限售登记的函》 

特此公告！ 

 

上海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5日 


